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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逻辑机理与
运行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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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逻辑机理

1.基于国家宏观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要求的分析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展开以及乡村振兴战

略在各地的推进，存在于乡村生产生活犄角旮旯的

“小”环境问题逐渐凸显。这些“小”环境问题看似微

不足道，但由于存量极大、影响广泛甚至涉及每一个

人，所以事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是生态环境

治理中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治理此类具有不确定

性、模糊性、复杂性、多变性等多维特征的“小”环境

问题，如果单纯依靠刚性的法律法规和“自上而下”

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就很容易在强调国家和政府

主体性作用和地位的同时忽视普通公众的自觉能动

性，从而导致宏观层面治理成本居高不下但治理效

能不高的被动状态。因此，全面提升农村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需要重视微观视角的治理模式研究。

2.基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分类视角的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衍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具有不同的特征，大体包括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全

国性或区域性的重大环境问题。二是企业经营过程

中衍生的环境问题。三是在普通民众生产生活过程

的犄角旮旯存在的“小”环境污染问题。广大城市社

区的“小”环境问题与广大农村的“小”环境问题虽然

在内容类别、治理方法及组织形式等方面不尽相同，

但具有类似特征。要解决此类环境问题，单纯依靠政

府层面的协同治理模式不仅收效不大，还不利于普通

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义务履行及其治理主体性作用

的发挥，因此需要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微”角度探

索调动群众治理主体性和自觉能动性的各种机制。

3.基于学界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相关研究成

果的分析

通过梳理已有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以往关于公

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研究虽然能为解决我国普通民众

生产生活过程中犄角旮旯的“小”环境问题提供较好

的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但多囿于西方的理论框

架，鲜有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以及每个社会

成员环境义务与环境权利相统一的视角对我国公众

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进行本土化研究。而且，传统的

环境治理研究常把公众参与作为游离于系统之外的

外生变量，在实践中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也多呈现“碎

片化”的特点。本文提出的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

把公众参与作为重要的内生变量嵌入环境治理系

统，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生态

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

4.基于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的分析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生态环境

治理共同体和形成“自下而上”的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就需要始终保持微观视角，重视每一个社会成员

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只有实现

生态环境治理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才能真正建立

与“自上而下”相耦合的“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共同

体，最终实现我国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人

人享有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二、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要素构成与运行

机制

1.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主体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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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于学龄前儿童，主要要求其从小接受环

境教育，让环境治理理念在一个人的人生起步阶段

就生根发芽。二是倡导中小学生参与乡村生态环境

“微治理”的实践活动，使之成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

社会实践课程。三是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乡村生态

环境“微治理”的具体实践，倡导将环境教育列为普

通高校公共必修课程以及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

必须包括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内容。四是对于普通

村民而言，其参与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实践主

要包括村民家庭环境治理、公共环境治理、下一代环

境教育、环境治理帮扶等。

2.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组织要素

在明确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主体及其责任的

基础上，还需要建立“微治理”自治组织专班来协调

广大村民有序地参与环境治理实践。从理论上讲，

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可交由社区村民自治委员会

负责。但是鉴于乡村“小”环境问题的特点以及最大

限度地融合社会力量的“微治理”需要，有必要依托

村民自治框架以及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建立乡村

生态环境“微治理”的核心自治组织——领导协调专

班和技术协调专班。

3.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运行机制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生态环境

治理共同体、主体责任清单、“微治理”组织等，是构

成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方面需要定期展示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

成果并进行表彰与总结，通过推动人人享有治理成

果激发人人尽责；另一方面应不断完善群众反馈机

制、问题反馈机制等以实现对治理内容清单、责任清

单以及“微治理”组织运行机制的持续优化。

三、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展开路径

1.重视“微”元素，多方发力，提升乡村生态环境

“微治理”效能

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需要从有效搜集社区村

民“微心愿”入手，通过组建“微组织”、搭建“微平

台”、构建“微机制”和设置“微基金”“微项目”，激发

社区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微行动”的意愿，增加村民

的社会性绿色行为，让绿色行为突破村民个体行为

的局限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集体行动，从而提升乡

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治理效能。

2.设置约束条件，督促村民履行环境义务，营造

人人有责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氛围

要探索建立个人电子环境档案，利用数字技术

记录村民各个年龄段的重要正负向环境事件，留存

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实践活动的影像资料或评价材

料，并设置统一的量化标准和量裁奖惩的核定等

级。利用大数据探索建立环境行为信息查询制度，

普通村民可以随时查询自己近期所有的环境行为，

动态掌握本人的量裁等级并及时进行环境行为纠

偏。具体可以探索联合学校、政府等力量设置相应

的约束条件，督促不同主体履行各自环境义务。

3.构建绿色培训机制，提升村民绿色素养，形成

人人尽责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局面

必须建立长效的乡村绿色培训机制，提升村民

的绿色素养，帮助村民将绿色知识特别是绿色价值

观转化为外在的绿色生产生活行为实践，养成维护

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的绿色行为习惯，以此

提高村民影响他人及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为

此，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领导协调专班和技术协

调专班需要在依托村民自治框架的基础上联合政

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和媒体等力量推动绿色素

养教育进社区、进农田、进家庭，有组织、有计划地安

排村民结合乡村生产生活实际接受绿色素养的线

上、线下学习和培训，使其有机会掌握绿色生活的技

能以及向专家咨询关于开展绿色农业生产的具体办

法，进而形成乡村生态环境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

我服务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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